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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 

省政府 2022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 

吉政办发〔2022〕31号  

省政府各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，驻吉中直有关部门：  

  《吉林省人民政府 2022 年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省委、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  

  各有关部门特别是起草责任部门要高度重视立法计划的实施，充分发挥本

部门法制机构的统筹协调和审查把关作用，提高法规草案和规章送审稿质量。

凡是列入立法完成类的项目,起草单位要确定主管负责人负责此项工作,并落实
具体工作机构和人员,集中精力高质高效完成起草任务，未按时完成的,要向省

政府作出说明。列入立法调研类的项目，是择优选取的立法基础较好、条件相

对成熟的部分项目，起草单位要组织力量做好调研、论证、起草等前期工作，

为立法项目的顺利推进做好充分准备。对有意见分歧的立法项目，有关部门要

积极组织协调，争取达成共识。对不符合要求、不成熟的送审稿，省司法厅可

以退回起草部门重新研究。其他正在研究但未列入本计划的立法项目，由有关

部门继续研究论证。  

   

 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

  2022 年 9月 9日      

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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